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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80 证券简称：浙江自然 公告编号：2025-045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暨股东减

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大股东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 9,450,000 股，占公司

当时总股本的 6.67%。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以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均已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4 日披露了《浙江自然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2），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拟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即 2025 年 7 月 25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3 日），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415,730 股（不超过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1%）。

2025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收到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

《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 2025 年 10 月 13 日，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415,700 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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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66.7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5.7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为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

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

动后，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从 9,450,000 股减少至

8,034,300 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67%减少至 5.68%，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6.75%减少至 65.75%，权益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持股数量 9,450,000股

持股比例 6.6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9,450,000股

注：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首次公

开发行前取得及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

成原因

第

一

组

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9,450,000 6.67% 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夏永辉任普

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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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扬大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75,600,000 53.40% 公司控股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夏

永辉、陈甜敏控制

的企业

上海雨帆投资有限公司 4,725,000 3.34% 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夏永辉的姐

姐夏肖君控制的

企业

上海九麟投资有限公司 4,725,000 3.34% 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一夏永辉的妹

妹、公司董事会秘

书董毅敏之配偶

夏雨君控制的企

业

夏昕烨 1,780 0.00% 公司实际控制人

夏永辉、陈甜敏之

子

合计 94,501,780 66.75% —

注：夏昕烨持股数占比 0.00126%，上表保留两位小数。

由于原《浙江自然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因其中

对“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中的“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情况填写

缺少一致行动关系人：上海扬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雨帆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九麟投资有限公司、夏昕烨及相关数据，现在已在此按实际情况做出修改并更

正。此次减持计划及减实际实施过程中不涉及上海扬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雨帆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九麟投资有限公司、夏昕烨。本次减持事项与信息披露

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且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本次减持中不通过

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进行减持，并如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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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 年 7 月 4 日

减持数量 1,415,700股

减持期间 2025 年 9 月 29 日～2025 年 10 月 13 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

量
集中竞价减持，1,415,700 股

减持价格区间 25.50～26.00元/股

减持总金额 36,404,261.12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当前持股数量 8,034,3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5.68%

注：减持比例为 0.99998%，未超过 1%，上表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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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份类别

投资者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 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1023MA2AKNM44X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扬大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04698790496D

□ 不适用

上海雨帆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04698790373C

□ 不适用

上海九麟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0469879039XY

□ 不适用

夏昕烨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

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收到股东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

具的《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 2025 年 10 月 13 日，天台瑞聚股权投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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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415,700 股，与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6.75%降至 65.75%，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整数倍。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

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天台瑞聚股权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945.0000 6.67 803.4300 5.68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2025/09/29-

2025/10/13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扬大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7,560.0000 53.40 7,560.0000 53.40 / /

上海九麟投资

有限公司
472.5000 3.34 472.5000 3.34 / /

上海雨帆投资

有限公司
472.5000 3.34 472.5000 3.34 / /

夏昕烨 0.1780 0.00 0.1780 0.00 / /

合计 9,450.1780 66.75 9,308.6080 65.75 -- --

注：

1.夏昕烨持股数占比 0.00126%，上表保留两位小数。

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

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

告披露之日，上述减持计划已执行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司将持续关注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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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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